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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七届会议 

第三委员会 

议程项目 109(b) 

人权问题：人权问题，包括增进人权和 

基本自由切实享受的各种途径 

安哥拉、贝宁、布吉纳法索、喀麦隆、中国、刚果、古巴、朝鲜民主人民共和国、

刚果民主共和国、厄立特里亚、埃塞俄比亚、海地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、伊拉克、

肯尼亚、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、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、马里、莫桑比克、缅甸、

尼日利亚、巴基斯坦、苏丹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越南：决议草案 

  尊重《联合国宪章》的宗旨和原则以期在促进和鼓励尊重人权和基本 

自由以及解决人道主义性质国际问题方面实现国际合作 

 大会， 

 回顾依照《联合国宪章》第五十六条规定，各会员国担允采取共同及个别行

动与本组织合作，以达成第五十五条所载的宗旨，包括促进全体人类的人权及基

本自由的普遍尊重与遵守，不分种族、性别、语言或宗教， 

 又回顾《宪章》的序言，特别是决心重申基本人权、人格尊严与价值、以及

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， 

 重申根据联合国宗旨和原则，特别是国际合作的宗旨，增进和保护所有人权

和基本自由应视为联合国的优先目标，并且在这些宗旨和原则框架内，增进和保

护所有人权是国际社会理应关切的问题， 

 考虑到国际上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各国人民企盼以《宪章》所载原则为基础

建立国际秩序，包括促进和鼓励尊重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，尊重各国人民平

等权利和自决、和平、民主、正义、平等、法治、多元化、发展、提高生活水平

和团结的原则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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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认识到国际社会应该想办法消除现有的障碍，迎接充分实现所有人权的挑

战，防止世界各地持续发生侵犯人权的现象，并且继续重视相互合作、了解和对

话在确保增进和保护所有人权方面的重要性， 

 重申加强人权领域的国际合作是充分实现联合国宗旨的必要条件，重申人权

和基本自由是所有人的天赋权利，而增进和保护这些自由是各国政府的首要责

任， 

 又重申所有人权都是普遍、不可分割、相互依存和相互关联的，国际社会必

须以公正和平等的方式，在同样的基础上，以同样的重视程度，全面处理人权， 

 还重申《宪章》各条款规定了大会、安全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各自的

权力和职能，以此作为实现联合国宗旨的最高架构， 

 重申各国承诺履行根据其他重要的国际法文书承担的义务，尤其是国际人权

和人道主义法所规定的义务， 

 考虑到依照《宪章》第一百零三条规定，联合国会员国在《宪章》下之义务

与其依任何其他国际协定所负之义务有冲突时，其在《宪章》下之义务应居优先， 

 回顾其以往所有决议，包括其 2001年 12月 19日第 56/152号决议， 

 1. 重申各国郑重承诺充分遵守《联合国宪章》，包括严格遵守其中第一和

第二条所规定的各项宗旨和原则，在人权领域以及解决人道主义性质的国际问题

方面加强国际合作； 

 2. 强调联合国和各项区域安排始终依照《宪章》所揭橥的宗旨和原则采取

行动，其工作在促进和鼓励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、以及解决人道主义性质的国际

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，并申明各国在此种活动中必须充分遵守《宪章》第二

条规定的原则，特别是尊重各国主权平等，不得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，或以

与联合国宗旨不符的任何其他方法，侵害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； 

 3. 重申联合国应不分种族、性别、语言或宗教促进普遍尊重和遵守所有人

的人权和基本自由； 

 4. 呼吁所有国家充分合作，通过建设性对话确保增进和保护所有人的所有

人权，并推动以和平方式解决人道主义性质的国际问题，在为此目的采取行动时，

严格遵守国际法原则和准则，尤其是充分尊重国际人权和人道主义法； 

 5. 请秘书长提请会员国、联合国系统各机关、机构和其他部门以及政府间

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注意本决议，并尽可能广为分发； 

 6. 决定第五十八届会议在题为“人权问题”的项目下审议这一问题。 

 


